
業別:保險業-人壽保險公司      收件方式:不區分　 　　　　　　　 統計區間:2020/07/01~2020/09/30

爭議對象
申請評議

件數

簽單契約

總件(人)數(註1)
申請評議比率

(萬分比)(註2)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6 2,118,506 0.02832185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 10,732,280 0.01863537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 798,595 0.00000000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9 59,957,404 0.01651172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3 19,909,083 0.02662102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4 32,040,459 0.01061158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5 25,687,435 0.02141125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5 25,092,991 0.01394812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9 17,796,161 0.01629565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8 10,579,705 0.03591783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 1,983,244 0.10084488

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5 1,090,010 0.2293556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壽險處) 3 2,272,973 0.01319857

第一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 134,808 0.22253872

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2 211,361 0.56774902

保德信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6 1,279,054 0.04690967

國際康健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681,533 0.02934561

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5 770,879 0.06486102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紐約人壽) 11 1,770,789 0.06211920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5 13,161,114 0.01899535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1 503,950 0.21827562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 219,582 0.45541073

總計： 502 228,791,916 0.02194133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申請評議案件及比率統計表

註：

3.本期經評議委員會作成評議決定329件，認定申請人主張有理由或申請人主張部分有理由之件數30件。

2.申請評議比率=[申請評議件數/簽單契約總件(人)數]*10000。

1.簽單契約總件(人)數：係指申請評議比率統計期間內，該保險公司之個人保險有效契約總件數及團體

   保險有效契約總人數之總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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